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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条件 

1. 政策依据 

（1）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1 号《关于继续

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； 

（2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

订发布《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》的公告。 

2. 政策内容 

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，促进科技进步，继续对内资研

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。 

3. 退税主体 

（1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

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； 

（2）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

实验室（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）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； 

（3）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

（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准）。 

4. 退税范围 

文件所称“国产设备”指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为实验室教学科

研和技术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、装置和器械，主要分为四

大类：（一）实验环境方面设备；（二）样品制备设备和装置；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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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专用设备；（四）计算机工作站，中型、大型计算机等。 

5. 执行期间 

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具体从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取得退税资格的次月 1 日起执

行。 

二、采购国产设备退税项目内容 

1. 资料清单 

序号 资料名称 提供部门 备注 

1 资质证明（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证书等） 学校 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

2 资产清单 国资处 电子表单 

3 操作年固定资产盘点表 财务处 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

4 操作年财务处固定资产明细账 财务处 电子表单 

5 操作年发票清单 财务处 电子表单 

6 设备采购合同 国资处 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

7 发票 财务处 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

 

2. 项目流程 

（1） 主管税局备案，取得退税资格； 

（2）符合条件的设备分类筛选、整理资产清单； 

（3）增值税发票认证并核算； 

（4）增值税退税申报； 

（5）增值税退税资料整理报送主管税局受理； 

（6）主管税局实地核查,解答税局疑问； 

（7）主管税局等部门沟通审批； 

（8）成功退税，退税款到达账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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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协助税局进行发函工作，并对发函异议项向税局进行补

充说明并解释； 

三、采购国产设备退税项目对供应商要求 

1. 采购的设备为国产设备的情况下，要求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

票 

2021年6月颁布的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8号》中规定，

开具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22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

以申请退税，除此之外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可以申请退税，因此

要注意向供应商要求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2. 采购的设备为国产设备的情况下，对合同要求 

国产设备退税以发票票面为基础依据，所以在后期合同签订时，

注意明确产品的名称、型号及生产厂商；收取发票时，确保票面所有

信息与合同一致；货物验收时，确保各项单据信息相符； 

3. 采购的设备为国产设备的情况下，对供应商要求 

国产设备退税中，税务局发函过程中，涉及对货物的生产环节

及性能情况了解，所以建议后期采购时了解供应商是否为生产商，

并且注意在双方达成合作后，注意资料留存，包括采购合同、物流运

输信息（详细物流截图及物流票据）、验收单等，以备后续发函调查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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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后续管理

按照文件要求，已退税的设备三年内用途不能变更，否则将追

回已退税款。为便于设备查验及后续管理，建议各学院将实验室所

用的国产设备明确为科研或教学用途，并在办理资产入库后，贴上

统一编码并拍照。




